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4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考試 

語文與創作學系（語文師資組）指定項目甄試應考須知 

壹、依據 104學年度「個人申請入學」招生簡章彙編暨本系甄選成績處理方式規定之條件訂

定本須知。 

貳、甄試資格：凡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舉辦之學科能力測驗，合於本系之規定標準者。 

參、甄試日期：104年 04月 18日（星期六） 

肆、報到繳驗證件：國民身分證正本 

伍、指定甄試項目： 

（一）筆試：閱讀與表達能力測驗 

（二）面試（中文） 

陸、審查資料：自傳（學生自述）、讀書計劃（含申請動機）、成果作品、競賽成果（或特殊

表現）證明、社團參與證明等，請於規定時間內上傳，供指定項目「面試」

參考用。 

柒、甄試說明： 

   （一）筆試：閱讀與表達能力測驗 

   （二）面試在評量學生語言表達、文學感受能力、本系相關知識等。 

捌、甄試地點：  

筆試地點：篤行樓 5 樓 Y 505教室 

面試地點： A組—篤行樓 5樓 Y 502教室 

               B組—篤行樓 5樓 Y 503教室 

               C 組—篤行樓 5樓 Y 504教室 

         （面試組別及序號於 4月 9日由本系公開抽籤，4月 10 日公告在本系網站。） 

玖、甄試時間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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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成績評定：學科能力測驗佔總成績 40％，閱讀與表達能力成績佔總成績 30％，面試成績佔總成

績 30％ 

※考生注意事項請參閱第 2頁 



拾、考生注意事項： 

一、試場座位及相關事項於考試前 2日公告於本系網站及行政大樓 3 樓 A308室。 

二、筆試時應準時進入試場，遲到逾 15分鐘者不得入場，即使已入場，該科仍不予計分。

入場後未滿 40分鐘，亦不得出場。 

三、甄試時須攜帶身分證正本以便查驗。 

四、考生所需文具自行準備。 

五、試卷須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、鋼筆書寫。 

六、試場內除應試文具及特別規定外，不得攜帶行動電話、呼叫器、其他電子通訊用品、

書籍、簿本或其他任何資料。 

七、考生如有違規及舞弊之行為，則取消甄試資格，並通知考生原就讀學校議處。 

八、答題完畢應於規定出場時間交卷出場，不得停留或將試卷遞交他人代繳。 

九、試卷封面不得書寫任何文字或符號。 

十、試場內未依筆試座號入座者，該科以零分計算。 

十一、面試未在規定時間內入座和離座者，該科以零分計算。 

拾壹、聯絡事宜： 

考生若有任何問題，請電詢本系吳亭慧助教或至本系網站查詢。 
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732-1104轉 62234 

E-mail：superflywu@tea.ntue.edu.tw 

網址：http://s5.ntue.edu.tw 

 

mailto:kjkao@tea.ntue.edu.tw

